附件1

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日程安排

	日  期
	内     容

	2月
	1.向社会公布《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2.将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招收寄宿生人数报市教委备案。

	3月25日前
	1. 召开校（园）长会议，部署2015年招生工作；教育局对学校分批开展“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使用培训。
2. 各校将2015年招收体育、艺术类特长生的学校名单报基教科审核。

	3月30日前
	教育局将《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学校名单、各校招生项目和人数报市教委备案。 

	4月8日
	向社会公布和上网公示市教委《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的向社会公开的有关信息、以及本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有关政策。

	4月11日—30日
	小学适龄儿童进行网上入学信息登记。

	4月25日—27日
	民办小学网上报名。

	4月28日—30日
	民办初中网上报名。

	4月30日
	1.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招生对象统计日。

2.跨区县就读的小学五年级学生申请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初中、在户籍地就读小学的五年级学生申请到居住地就读初中截止日。

	5月9日
	民办小学进行面谈。

	5月9—10日
	民办初中学校进行面谈。

	5月12日前
	各小学将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和跨区县就读学生的《申请表》交基教科。

	5月17日前
	1.各区县通过网络和快递交换回户籍所在地、在居住地就读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名单。

2.教育局通过网络和快递将申请就读回民中学的名单送闸北区教育局。

	5月22日
	民办中小学校完成招生录取工作，录取结果通过网络报教育局。

	5月23—24日
	公办小学报名日

	6月7日
	各区县通过网络和快递完成跨区县民办初中招生名单交换工作；将听力残疾与视力残疾新生名单分别送相关区教育行政部门，并报市教委基教处。

	6月30日
	1.全市公办小学、初中受理就近入学学生办理入学手续截止日。
2、各小学将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初中和跨区县就读初中的小学毕业生纸质档案送达基教科。

	7月3日
	全市集中交换公办学校回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就读初中、就读回民中学的学生材料、民办初中跨区县招收学生的材料，以及报名就读盲校、聋校学生材料。

	7月30日
	受理随迁子女办理入学手续截止日。

	8月15日前
	各小学、初中完成向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新生）的父母或指定监护人发放入学通知书工作。

	8月25日前
	上报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收新生结果。

	9月1日前
	小学完成向初中分送《预防接种卡》工作。

	9月15日前
	报送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总结。


附件2

2015年崇明县本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办法（试行）〉的通知》（沪府发〔2011〕74）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5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15〕10号）等文件精神，就崇明县落实本市户籍学生在居住地享受义务教育的试点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基本原则

按照“户籍与居住地一致优先”和“相对就近”的原则，根据教育资源和学生人数分布实际，科学规划落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居住地办理入学登记手续，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入学。

二、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为2015年4月30日之前办理人户分离登记并持有《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申请回执》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和少年。

三、试点内容

本市户籍学生在居住地办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一年级、初中六年级）入学登记手续，由县教育局在区域内统筹安排入学。

四、实施细则

本县的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按居住地（以《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申请回执》为准）办理登记入学，在进行入学信息登记时，家长应明确作出在户籍地就读或居住地就读的选择结果。具体按照以下顺序统筹安排办理入学登记：
1．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一致，且户主为直系亲属或学生本人。

2．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的居住地址与户籍地址不一致，居住地产权人为学生父母或本人，并拥有全部产权；

3．适龄儿童、少年的居住地与其寄居在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处的户籍地址相一致（三代是从学生开始计算为一代的三代）；

4．适龄儿童、少年的居住地与其父母的租房地址相一致；

5．其他情况。

以上情况均要根据居住地学校学位情况和学生实际居住年限的长短等因素在区域内统筹安排。第3、4、5项在一个门牌号一居住户内须居住满1年（2015年须居住满1年，2016年须满2年，2017年及以后须满3年）。在城堡两镇学校就读的还须经过教育局审核。
现场审核时家长须带领适龄儿童，携带户口簿、《入学信息登记表》、预防接种证、《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申请回执》、房产证等。
五、有关说明

1. 本市户籍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在进行入学信息登记时，家长应明确作出在户籍地就读或居住地就读的选择结果。
2．当居住地登记报名的适龄儿童、少年人数超过地块内学校计划招生人数时，由县教育局、各乡镇统筹安排。

3．本办法仅适用2015学年第一学期一、六年级新生入学。

六、相关信息

1．崇明教育网：http://edu.cm.net.cn
2．招生咨询

教育局基教科：59613558、59611805

3．监督电话：59611872、59620732

抄送：王菁副县长，各乡镇人民政府。
崇明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5年3月18日印发
— 4 —
— 1 —

